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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延陵台
□赵春万

延陵台是德州庆
云县的一处文物遗址，
位于今庆云县海岛金
山寺，清康熙六十年庆
云知县蒋锡震立有古
延陵台碑，碑现存金山
寺碑亭内。碑正面为蒋
的同年朱一凤所题“古
延陵台”四个大字，背
面是蒋为碑刻题写的
跋，跋文明确地告诉人
们：延陵台是古贤延陵
季子长子之墓。这是否
正确？延陵台是否还有
其他的历史文化意义？

春秋时期，吴王寿
梦有四个儿子：诸樊、
余祭、夷昧、季扎。季扎
最贤，寿梦想传位于季
扎，他的兄长也都认为
季扎最适合，争相拥
戴。季扎却坚持应由大
哥继位，为此季扎隐退
到山水之间。诸樊继位
后，为传位季扎，定下
了“兄终弟继”的办法，
但是季扎多次拒绝继
位，坚持归隐。这就是

“季扎让国”的故事。
季扎还是位出色

的外交家，曾成功地出
使鲁、齐、郑、卫、晋诸
国。在鲁国的音乐会
上，季扎对鲁国保存的
周朝乐曲赞叹不绝，留
下了“叹为观止”的历
史典故。出使途中路经
徐国，季扎心许把自己
的佩剑在完成外交使
命后送给徐君，但当季
扎再回来时，徐君已
死，季扎就把佩剑挂在
徐君的墓上。季扎高义
守信的美德一直受世
人赞扬，“季扎挂剑”也
成了历史典故。

季扎的封地在延
陵 (今常州一带 )，故人
尊称其为延陵季子。季
扎生年略早于孔子，是
和孔子齐名的圣人，素
有南季北孔之称。

季扎长子随季扎
出使，病死在由齐去
郑、卫的路上。因为有
出使任务，尸体只能就
地掩埋。那么他的葬地
在何方？

按季扎出使行走
的路线看，季扎由齐去
郑、卫应是由临淄出发
向西南的方向走，不会
到达临淄北的庆云，因
此可以断定季扎长子
墓不会在庆云。根据

《礼记·檀弓下》的记载
知，季扎长子葬在赢、
博之间；孔子知道后
说：季扎是懂礼的人，
应该学学他是如何举
行葬礼的。于是孔子到
了现场，只见墓穴深不
及泉，殓以平常穿的衣
服，坟土堆得长宽正好
盖死坑口，高度伸手可

及。坟土堆好后，季扎
袒露左臂，向右绕坟三
圈，哭道：骨肉回归大
地了，这是自然的规
律，但神魂精气却无处
不在啊！哭罢就重新上
路了。笔者查臧励和主
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
辞典》：春秋赢城在今
莱芜县西北四十里的
地方，有延陵季子长子
的墓；博城则为今泰安
县东南。由此知，延陵
季子长子墓在今泰莱
之间，此地在齐鲁交界
处，故孔子得以前去观
礼学习。

中国人有数百个
姓氏，有些姓氏有着独
特的文化标志。

“三槐世家”，宋初
王祜以断案至公著称，
自以为积有阴德，在庭
院内植了三棵槐树，并
自信地说，后世必有为
三公者。他的儿子王旦
果然做了真宗朝的宰
相。从此，“三槐”几乎
和王姓画上了等号，

“三槐世家”成了王姓
骄傲的文化标志。“补
衮世家”，周宣王的卿
士仲山甫敢于直谏帝
王过失，被封樊侯，成
了樊姓始祖。补衮的含
义是为朝廷献策、补
台、规谏帝王过失，因
而补衮世家四个字常
被樊姓人家写在门楣
上，作为姓氏荣耀的文
化标志。延陵季子是吴
姓始祖仲雍的嫡传后
代，他的封地延陵也就
成了吴姓的地望，“延
陵旧家”成了吴姓的文
化标志，延陵可以和吴
姓画等号。

弄清了“延陵”是
吴姓的文化标志，我们
就可以推断延陵台是
和吴姓有关的台，而且
这个吴姓还应和“台”
有内在的联系。查庆云
地方史资料，明永乐年
间吴祚永授河间府沧
州盐运分使迁至沧州；
万历年间，吴氏第六代
吴师孟落户庆云后庄
科村；清初吴钟创八极
拳，八极拳为中国十大
拳种之一，吴钟被尊为
八极拳的祖师。由此
看，庆云吴氏是个武术
传家的家族。武术世家
必然会收徒传艺，而收
徒传艺的场所自然以
场台为宜，于是就有了
延陵台，开头提到蒋锡
震的跋文中有“土阜岿
然半亩”，从规模上讲，
古台很适合作演武场
地或擂台。演武场地以
延陵为名，既打出了吴
家的旗号，又彰显了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本文作者为地方
史志研究工作者）

【史地杂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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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各地高校开始陆续
迎接新晋大学生的到来，很多
学校会向大一新生介绍各种
奖学金制度，以勉励学子勇攀
学业高峰。其实，古代亦有针
对寒门学子的奖学金制度，包
括提供学习费用、旅费以及生
活补助等形式。

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
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它扩大了取才的范
围，把读书和做官联系在了一
起。为了促使本地宗族的贫寒
学子能够顺利通过科考，朝廷
和地方制定了各种制度，设立
助学机构，从卷资、路费、贺金
等方面给予贫寒读书人各种
资助。

到了唐代，这种助学形式
的制度有了进一步提升和完
善，如中央资助考试落榜者回
家的路费，还给一部分粮食，
可以免费使用驿馆的交通工
具，如果考生生病了，朝廷还
免费负责医疗；地方上则免除
了举子的渡船费。

在宋代，考试一般分为州
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政府
针对那些地区偏远的学子，可
以凭卷(也就是现在的准考证)
免费使用驿馆的交通工具、免
费借宿驿馆。朝廷和地方还专
门设置了“贡士庄”与“贡士
库”，扩大了资助范围，不仅包
括州县的贫困学生，还包括士
子，甚至扩大到士族的后人。
所资助的项目甚至包含了士
子的婚丧嫁娶。由于朝廷给予
的补助有限，达官贵人还会解
囊相助，或是将购置的良田经
营起来用于资助学子求学。例
如江西吉州庐陵县的一个庄
约中规定，将田产收租兑换成
现银，到了考生赴考时，再发
放用作旅费。

到了明代，助学方式更加
完善。“明兴以来，独以制义取
士，取明经而已。”朝廷实行学
田制，还大力提倡民间机构捐
资助学，创办了众多义学、宾
兴等助学机构。这些机构主要

招收贫寒生童，为寒门学子提
供读书应试的机会。万历年
间，当地政府通过财政补贴，
以及多种形式的募捐，把得来
的资金一半用在教育上，有时
地方上还会把没收的赃款规
划到这一类支出上。

清朝时期，对士子赴考也
有一定的资助，该项支出属于
财政岁出的“科场之款”，主要
包含路费、旅费、驿马、允许驰
驿，赶考的考生可以凭借兵部
火牌到驿站领马，一路驰驿赴
京考试，不需支付马食；回程
照领。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经
费用于资助寒门学子赴考，这
些经费包括“主考路费银、科
场供应银”等。此外，民间也会
有很多捐款、捐田的方式资助
考生。

古代的助学制度，是伴随
着汉代官学的兴起而出现的。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
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中
央立五经博士，设置太学，“为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
身”(《汉一书·儒林传序》)。所
谓“复其身”有两个意思，一是
免除这些弟子的徭役，二是向
其提供食宿。

汉代中央太学的设立，给
地方设学以积极影响，在汉政
府的号令下，地方设立了各级
学校，分别称为府学、州学和
县学，班固《东都赋》曾对此状
况进行描述：“四海之内，学校
如林，痒序盈门。”众多官学也
仿照中央太学的规程，一律对
学生免役，提供食宿。

汉代的学制为后代所承
袭，其在官学中不收学费还提
供食宿的做法亦在其中。如在
官学时兴时废的魏晋南北朝
时期，太学生多是为避役、为
食而来，“多皆相从饱食而
退”，以至时人感叹：“嗟夫，学
业沉陨，乃至于此。”官学大兴
的唐代，亦有“经年等第，不进
者停厨”的记载。到了明清，更
有了廪生之称，意为由官府供
给膳食的生员(在官学中就读
的学生)。

除了官学以外，书院也给
予学生食宿之地。书院兴起于
宋代，一般远离府县，或藏于
名山，或依山傍水，这种特点
决定了它必须向求学者提供
食宿。朱熹《崇安县学记》说：

“诸生无所仰食，往往散去，以
是殿堂倾记，斋馆芜成，率常
更十数年乃一闻弦诵之声”，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地方官学
提供食宿的意义。明代以前，
书院多为民间集资而设，但它
维持学生食宿的经费却很充
裕，如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说有
的书院“有书库、有祭器，门廊
庖福，纤悉毕备，有田租以资
学者”。也有一些书院是接受

政府资助的，使得“其田上之
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
学”。

清代以后，书院逐步沦为
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完全官
学化，不仅学生入院要通过州
府的考试，而且书院的山长、
教习也多由官府委派，由官府
出资，因而这时的书院与官学
相同，也有了发银两的定制，
比如岳麓书院在嘉庆年间，正
课生每月有米有银，银为每
月一两。这种做法的出现，标
志着延续至清的助学制度有
了新的发展，给予学生的津
贴费用(银钱等)，被人们称为
膏火。

膏火，原意为灯火，《庄
子·人间世》云：“山木，自寇
也，膏火，自煎也。”在漫长的
封建社会里，那些发愤于寒窗
的读书人，往往是灯火相伴，
膏火两字就常常与读书形影
相随，如杜甫有诗云 :“不是无
膏火，劝郎勤六经。”随着时光
推移，膏火两字被引申为给读
书人的银钱资助。最早较为完
整表述膏火的，是清人吴荣
光，他在刊行于道光十二年的

《吾学录》中云：“直省省城设
立书……皆奉冒赐帑赡给师
生膏火，令有志向上而无力就
师各生入院肄业。”

清同治元年（1862年），迫
于办理洋务的需要，早期洋
务派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
所近代学校——— 京师同文
馆。建立伊始，该馆限招八旗
子弟，但在“朝士皆耻言西
学，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
类”的状况下，问津的八旗子
弟寥寥无几，于是该馆宣布
入馆者“厚其薪水”，将膏火
制作为吸引学生的方法之
一。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
广方言馆，也规定“建业膏火
每日银一钱”。

1866年，左宗堂办福州船
政学堂，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学堂招收
的几乎全是非贵族学生，为了
维持学生的生计，使其安于学
业并鼓励上进者，该学堂规
定：“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
给，仍每名给银四两，俾赡其
家，以昭体恤。”此后，在洋务
派设立的所有学堂，无论是语
言学堂、军事学堂，还是实业
学堂，均实行这种包括膏火制
在内的助学制度，比如1895年
设立的天津中西学堂，除供给
食宿外，还给膏火，而且头等
学堂和二等学堂学生的膏火
银数量不同，就是同等学堂中
不同年级的学生的膏火银也
不同。

显然，在近代学校的兴办
中，在时人对西学不甚了解、
风气未开的条件下，对这些招
收普通人的新式学堂来说，供
给食宿并给予较优厚的膏火，
在扩大招生人数并稳定在学
学生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不
仅如此，在各学堂的管理中，
如考勤和奖励学习上，作为一
种经济手段，这种助学制度也
发挥着特定作用，比如1898年
以前的京师同文馆章程中就
规定：“大考、岁考、季考、月
课，各学生除穿孝、完姻、告假
外，俱不准托故不到，如不到
者，月课罚扣膏火三日，季考
五日、岁考半月，大考一月。”

（本文作者为文史资料研
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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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成立初期教职员合影。

上世纪30年代的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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